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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年限：

收文文號：

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北市中山南路5號
傳　真：(02)2397-6800
聯絡人：陳佳蓴
電　話：(02)7736-5892

受文者：高雄醫學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年9月12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四)字第107013364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核定本  (310902000Q0000000_0133646A00_ATTCH8.pdf)

主旨：所報「高雄醫學大學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規定」第2至

　　　11條修正條文案，依說明修正後同意辦理，請查照。

說明：

  一、復107年8月3日高醫教字第1071102611號函。

  二、核復意見如下：

    (一)要點名稱建議維持，無須增訂「(含港澳具外國國籍之

　　　　華裔學生)」之文字。另規定內其餘條文(如第2、3、4

　　　　、6、7、8、9、10、11條)亦請比照辦理。

    (二)第2條：

      １、第1項：請修正為「...成立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秉公開、公平、公正之原則，辦理僑生及

　　　　　港澳生單獨招生事宜。」

      ２、第2項：請修正為「...、審查或甄試方式、考試日期

　　　　　、報名手續、...。」

    (三)第3條：

      １、第2項：請修正為「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海外，....。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境外，...。」

      ２、第5項：後段請增列「但僑生及港澳生經入學學校以

　　　　　學業或操行成績不及格、違反校規情節嚴重或因刑事

　　　　　案件經判刑確定，依學生獎懲規定致遭退學或喪失學

　　　　　籍者，不得重新申請來臺就學。」

      ３、第7項：由第1項第3款移列為第7項，並修正為「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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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留資格，未曾在臺設

　　　　　有戶籍，且最近連續居留香港、澳門或海外六年以上

　　　　　之華裔學生申請入學本校，相關法律修正施行前，得

　　　　　準用本規定申請入學。但擬就讀本校醫學、學士後醫

　　　　　學或牙醫學系者，其連續居留年限為八年以上。」

    (四)第4條：

      １、第1項：修正為「本校實際招收入學之僑生及港澳生

　　　　　名額，包含單獨招生及提供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之名

　　　　　額，以該學年度核定日間學制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

　　　　　為原則；如申請招收僑生及港澳生名額超過該學年度

　　　　　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應提出增量計畫(包含

　　　　　品質控管策略及配套措施)報教育部核定。」。

      ２、第2項：修正為「本校於當學年度核定招生總名額內

　　　　　，如有本國學生未招足之情形者，得以僑生及港澳生

　　　　　名額補足。」。

    (五)第5條：請增訂第3款「三、報考學歷除海外臺灣學校所

　　　　核發者外，持境外學歷報考者應依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

　　　　認辦法、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香港或澳門學歷檢覈

　　　　及採認辦法相關規定辦理。」

    (六)第7條：

      １、第3項第4款：僑生及港澳生屬外加名額，其不得同分

　　　　　增額，爰請修正為「各院、系、所、學位學程錄取學

　　　　　生最後一名如有二人以上總成績分數相同，依簡章所

　　　　　訂同分參酌處理規定決定錄取方式，若分數仍相同者

　　　　　，須再提送該院、系、所、學位學程招生委員會會議

　　　　　議定錄取之先後順序，不得同分增額錄取。」

      ２、第4項請修正為「錄取名單應提經本委員會確認後正

　　　　　式公告。」

    (七)第8條：後段請增列「經海外聯招分發在案之僑生，不

　　　　得再參加八月一日後放榜之單招，本校亦不受理該類僑

　　　　生報名或錄取，並於放榜前至海外聯招會網頁查詢僑生

　　　　榜單公告，以避免重複錄取。」

    (八)第12條：請增列「本招生之考試項目如採面試、術科或

　　　　實作方式者，應以錄音、錄影或詳細文字記錄；文字紀

　　　　錄應於本委員會決定錄取名單前完成，對評分成績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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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特低者，應於評分表件中註明理由。」為第1項，原

　　　　第1項移列為第2項。

    (九)第13條：第3項請修正為「前項考試疑義，經本委員會

　　　　議決議後，....」。

  三、隨函檢附旨揭招生規定核定本全條文(修正條文第2至8條

　　　、第12至13條）1份。

正本：高雄醫學大學

副本：本部國際及兩岸教育司(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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